
苏教职函〔2025〕22号

省教育厅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
江苏省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

见》（中办发〔2022〕65号）和《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

设改革的实施意见》（苏办发〔2024〕1号）精神，促进产教深

度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服务江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经

研究，决定开展省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工作。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建设目标

围绕江苏“1650”产业体系，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低空

经济、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打造

由省内行业龙头企业、高职院校（含职业本科学校）、普通本科

高校牵头，联合行业组织、学校、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等共同

组建的 15个左右省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实现产教融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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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融汇，为行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和技术支撑。到 2028年，

共同体内部产教融合机制渐趋完备，政行企校协同育人模式基本

成型，学校人才供给与企业人才需求精准对接，教育教学内容与

岗位任务高度契合，技术协同创新成果有力支撑产品升级和工艺

改进，企业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产业集群国际化水平加速提升，

为其他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提供成熟的经验和示范。

二、建设任务

（一）建立健全实体化运行机制。共同体要建立领导小组（理

事会或董事会），领导小组定期组织召开工作协调会，统筹研究

解决共同体建设发展的重大事项，负责审定共同体章程、制度规

范。领导小组办公室要配备一定数量、结构合理的专兼职工作人

员，负责共同体计划推进实施，安排调度工作落实。共同体企业

成员要设立专门的负责部门或在现有部门增设相关职能，研究落

实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相关任务；共同体学校成员要建立行业和

企业深度参与的治理结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应协调校内相关资

源支持校企合作项目落实。

（二）构建产教供需对接机制。共同体要深入研究行业内新

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岗位，指导校企合作开展专业新增设

置与转型升级工作。要定期完成年度行业发展分析报告、行业人

才需求预测报告、行业人才供需清单、技术供需清单的编制与发

布，建立共同体成员单位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要积极开展信息咨

询，指导相关学校、企业等在育人、就业、科创等方面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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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产教有效互动、供需高效对接。

（三）联合开展人才培养。共同体要将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置

于首要位置，深入推进校企协同育人，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

道。引导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共同实施卓越工程师和现场

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开展委托培养、订单培养和学徒制培养，

共同组建“学校教师+产业导师”的双导师团队，推动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共同体企业成员要积极面向学校组织招聘，加大实习和

就业岗位供给。共同体学校成员要开放培训机构和继续教育机

构，面向行业企业一线员工开展岗前培训、岗位培训、继续教育。

共同体内高水平高等学校、职业学校和企业可联合开展技术技能

人才贯通培养。

（四）有组织开发教学资源。共同体要组建高水平教科研队

伍，跟踪行业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标准，校企联合制定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开发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和实践实训项目，

并在共同体或更大范围内共享推广。要结合人才培养、专业建设

和技术攻关实际，探索以解决实践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式，把企

业生产任务和技术革新项目作为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

（五）协同开展技术攻关。共同体要建立健全协同创新机制，

校企联合打造科研攻关团队，深入生产一线，掌握产业创新趋势，

征集企业面临的生产性和技术性难题，校企协同解决问题。共同

体成员单位要加大经费投入，共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服务

行业企业技术改造、工艺改进、产品升级。共同体内学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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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所要开展跨学科、跨领域、跨专业协同攻关，建设一批创

新团队、推出一批创新成果。共同体学校成员要支持教师参与一

线科研实践和技术创新，及时掌握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

构建科研反哺教学的长效机制。

（六）加大支持保障力度。共同体各成员单位要制定支持共

同体建设的专项政策，保障和促进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企业成员

要发挥技术优势和平台优势，把共同体工作纳入企业发展规划和

年度考核。共同体学校成员要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为共同体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技术支撑。

三、工作程序

（一）组织申报。各高职院校要对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

设的重点领域目录（见附件 1），结合自身产教融合水平，牵头

申报 1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且须拥有与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紧密相关的省级及以上高水平专业（群）；共同体牵头企业须为

我省龙头企业，能够统筹行业上下游资源，“筑峰强链”在库企业、

省级及以上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优先考虑；共同体牵头本科高校

的优势（重点）学科、品牌专业应与共同体行业领域相符。参与

单位原则上应位于江苏境内，能够主动开放资源、对接需求，积

极承担建设任务，实质性参与共同体建设。参与单位总数一般不

超过 50家，省外参与单位不超过 5家。

（二）专家审核。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组织专家对

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提出省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议立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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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三）联合发文。建议名单经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审定后，联合发文公布。

（四）日常管理。省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周期为 3年

（2026年 1月至 2028年 12月），建设期内，省教育厅、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将组织开展年度调度，对建设推进不力的项目将取消

资格。

四、材料报送

申报单位结合现有建设基础，对照《江苏省行业产教融合共

同体建设指标体系》（见附件 2）填写《江苏省行业产教融合共

同体申报书》（见附件 3），撰写《江苏省 XX行业发展分析报告》

（见附件 4），并于 2025年 12月 30日前将纸质版申报材料报送

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其中申报书一式 8份（A4纸打印，每份

单独装订成册），行业发展分析报告、申报信息表（见附件 5）、

参与建设证明（见附件 6）和支撑材料一式 1份，支撑材料单独

装订成一册，不超过 100页。申报材料电子版（含Word版和盖

章的 PDF版）以“XX学校+XX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申报材料”

文件夹命名，压缩后发送至邮箱:jsgaozhi@126.com。联系人：李

永乐，电话：025-83335667。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 15号江苏

教育大厦 608室。

附件：1. 江苏省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重点领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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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江苏省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指标体系

3. 江苏省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申报书

4. 江苏省 XX行业发展及人才需求分析报告（提纲）

5. 江苏省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申报信息表

6. 江苏省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参与建设证明

省教育厅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5年 12月 9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